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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文 件

〔A〕

〔是〕

富交函〔21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30号
建议答复的函

马学伟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昆禄路与老 108 国道克林路段维修的建议》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昆禄公路煤山大桥至大营红绿灯段的管养权在昆明公

路局昆明分局，下一步我局将积极与管养单位进行协调，建议

其对沙锅村路口破损路面进行修复。

二、克林路的管养权在富民县工业园区，目前园区已对克

林路破损路面进行了修复。

三、我局计划今年对老 108 国道大营小学至克林路路段的

破损路面进行修复。

感谢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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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6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罗勇，138****6923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6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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